
第三代行動通信基地臺射頻設備型式認證技術規

範、第三代行動通信增波器射頻設備型式認證技

術規範及第三代行動通信毫微微細胞接取點射頻

設備技術規範 

廢止理由 

為利外界識讀，參採「行動寬頻基地臺射頻設備技術規範」之編排

方式，將「第三代行動通信基地臺射頻設備型式認證技術規範」、「第

三代行動通信增波器射頻設備型式認證技術規範」及「第三代行動通信

毫微微細胞接取點射頻設備技術規範」整併為「第三代行動通信基地臺

射頻設備技術規範」，爰依據電信法第五十條第一項規定廢止「第三代

行動通信基地臺射頻設備型式認證技術規範」、「第三代行動通信增波

器射頻設備型式認證技術規範」及「第三代行動通信毫微微細胞接取點

射頻設備技術規範」。 


